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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公复〔2020〕3 号 
 
 

关于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
第 97号建议的答复 

 
尊敬的李江艳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摩托车驾驶员交通法规知识培训的意见

及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在德宏由于摩托车经济实惠，满足了农村地区广大群众出行

的交通需求，因此成为了农村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。截止

2020 年 2 月，德宏州摩托车保有量已达到 41 万辆，占德宏机动

车总量的 62%，摩托车交通违法、事故一直是我州交通管理中的

重点和难点问题，特别是农村地区无牌无证驾驶摩托车问题突

出。为破解德宏广大农村地区摩托车驾驶证考证难、摩托车检验

难，无牌无证驾驶摩托车问题突出的实际情况，德宏州公安局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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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支队通过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服务触手，

自 2010 年开始就依托“流动车管所”开展下乡服务，在全州范围

内推行系列优化摩托车牌证办理的便民利民措施，逐步实现摩托

车“考试到乡镇、检车到农家”。 

2019 年全州下乡便民服务中共办理摩托车驾驶证 27423 本，

检验摩托车 23421 辆。在大力推进摩托车业务办理进农村的同

时，根据驾驶人考试工作要求，结合公安部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

工作规范》和摩托车驾驶人考试工作实际，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

制定下发了《关于加强下乡便民利民服务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德

公交明传﹝2016﹞123 号），规范了摩托车下乡考试的相关工作，

就理论考试、实际操作考试、后期办理的业务流程做了相关要求。 

为进一步加强摩托车驾驶人考试及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管理

工作，预防道路交通事故，我们还从以下四个方面持续深入推进

摩托车考试下乡便民服务： 

一、完善流程，加强监管，保证驾考工作公平、公正 

（一）根据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》第十七条规定：

“报考摩托车准驾车型的，可以使用由计算机考试系统生成的纸

质试卷进行考试”。我州的农村地区摩托车理论考试就采用由计

算机考试系统随机生成的纸质试卷闭卷答题,满分为 100 分，90

分以上为合格，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当场补考一次，连续两次不合

格的考试终止。 

（二）严格考试标准、考试程序、考试纪律，严禁代考、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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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、买卖驾驶证。确保不出现降低考试评判标准、减少考试项目

等违规行为。为此，州公安局交警支队专门投入 10 万元研发了

摩托车驾驶人考试现场签到系统，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代考、缺

考等违规行为。 

（三）考试员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各科目考试过程，确

保考试音视频记录完整、连续、清晰，考试结束后按规定当日上

传存储、保存三年。监管中心安排专人认真检查考试音视频并建

立工作台帐，随机抽查数不少于考试量的百分之五进行回访。 

（四）州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部门加强对摩托车驾驶人考试

工作的指导，规范各县、市的业务办理，通过采取视频抽查、定

期与不定期实地明察暗访等形式强化监管。一方面加强对内部考

试员工作纪律执行情况的检查，另一方面强化对考生、驾校作弊

行为的查处惩治力度。 

二、加强培训，严格监督，确保考试质量的提升 

（一）考试员是摩托车考试、发证中的关键一环，在摩托车

办牌办证、检验审核等工作中，德宏公安交警不断强化考试员队

伍思想和纪律教育，坚持把队伍建设放在首位，不断强化考试员

法纪意识和责任意识。坚决防止发生违纪违法问题，严格把好第

一道防线。定期开展考试员集体教育学习，开展考试工作规范教

育培训，组织全体考试员对部令规章和各项驾考工作细则进行再

学习，明确考试工作各环节、各步骤的工作标准，确保工作依法

依规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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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一步规范农村地区考试场地、考试设备、考试流程。

所有考点在 2018 年底前已全部按照要求配备了每个考试科目的

相关设备，对交通法律法规（理论考试）的场地也做了明确要求，

对场地有限的考点采取分批次考试等措施，避免考试质量不高，

流于形式的问题。 

（三）交警支队车管所每月对摩托车考生的考试数据进行研

判分析，建立外地人员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工作台帐，严查严处

违规行为。对摩托车考生数量明显偏多、考试合格率明显偏高的

倒查考试全过程。 

（四）在摩托车驾驶人考试前，由当值考官严格按照《机动

车驾驶人考试工作规范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，用当地发生的

道路交通事故案例、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对当天参加考试的学员开

展法律法规及相关安全知识的教育培训，在提高考试合格率的同

时，切实增强学员守法自觉和安全意识。 

（五）强化驾驶培训机构培训责任。配合驾校的主管运政部

门，强化监督管理，督促驾驶培训机构提升摩托车驾驶培训质量，

促进理论知识培训与实际操作训练有机融合，强化交通安全意识

和文明交通理念培训，采取多媒体教学、交通事故案例教学、交

通安全体验等多种方式，进一步增强教学实效和互动性，要求驾

驶培训机构严格按照培训大纲规定的学时和内容进行培训,确保

培训质量和培训信息真实有效。 

三、加强路面管控，严查严处违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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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严查严处摩托车交通违法。根据摩托车驾驶规律和特

点，最大限度地将警力下沉至路面一线，采取流动巡逻与定点执

勤相结合的勤务方式，加大对摩托车重点时段、重点路段、重点

违法的管控力度，严查无牌无证、酒后驾驶、超员、超速、疲劳

驾驶、夜间违规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，全面形成严管重罚的高压

态势。 

（二）组织开展专项行动。制定并下发了《“一盔一带”安全

守护行动任务分解方案》（德公交明传﹝2020﹞87 号），通过开

展“一盔一带”安全守护行动，进一步增强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

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、汽车驾乘人员使用安全带的意识，更加自

觉佩戴安全头盔，力争到 2020 年底，城市道路摩托车、电动自

行车骑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分别达到 90%、70%以上。 

（三）加大联勤联动。联合辖区派出所，不定时开展摩托车

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，做到有违必究，严格执法，确保形成

良好的整治氛围，强化整治效果。 

（四）充分运用科技管理手段。依托科技监控系统，充分运

用科技手段对摩托车进行严格监管，坚决杜绝“马路杀手”上路行

驶。 

四、加强安全宣传及再教育 

（一）加强“两站两员”建设，在乡镇设立劝导站和专职交通

管理员，利用“两站两员”大力宣传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，

向摩托车驾乘人员讲解安全骑车、出行常识及应注意的问题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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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认清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，树立安全行车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

律法规，安全驾驶，文明出行； 

（二）充分利用交通广播、手机短信、微博、微信等各类媒

体，积极推送文明交通公益标语，曝光摩托车严重交通违法和交

通事故典型案例，增强广大群众文明交通意识，督促摒弃交通陋

习； 

（三）组织民警深入农村、社区、学校等，开展宣传教育活

动，广泛宣传摩托车交通管理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让广大

群众认识到加强摩托车交通安全管理的重要性，为摩托车交通违

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营造浓厚的氛围。 

下一步，德宏州公安交警部门将再接再厉，真正把便民服务

理念融入到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实际，进一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加强摩托车驾驶员管理，“降事故、整秩序、保民生、促发展”，

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道路交通安全。 
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理解、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今后继续关心

支持我们的工作，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 

 

 

    德宏州公安局         

2020 年 5 月 27 日       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凡龙，0692-2115015） 

抄送：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、州政府办公室。 


